医用氧气瓶常规采购文件
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诚信的原则，曾对本单位医用氧气瓶的常规采购进行过两次采购公告，但均因递交响应材料的供应商不足三家，采购终止。现第三次诚邀具有合格资质和良好配送能力的供应商参与竞争。
一、产品目录及要求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材质
	外径
	容积
	承受压力最大值
	制造标准
	质保要求

	1
	医用氧气瓶
	钢制
	≤115mm
	4L≤容积≤10L
	≥15Mpa
	GB/T 5099.1-2017或GB/T 5099.3-2017
	不少于3年

	
	
	铝合金
	
	
	
	GB/T 11640-2011
	


二、供应商资质要求：
2.1基本资格条件
2.1.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1.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2.1.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2.1.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2.1.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2.2特定资格条件
2.2.1产品制造商须具备有效期内的《气瓶生产许可证》。
2.3供应商需具有完善的销售供应和售后服务保障体系。
2.4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资质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它要求的材料
2.4.1营业执照（副本）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；
2.4.2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2.4.3生产企业委托代理经销授权书（原件和复印件加盖鲜章）；
2.4.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（须明确授权范围）及身份证明（复印件加盖鲜章）；
2.4.5提供2022年度财务状况报表；
2.4.6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2.4.7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和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(www.ccgp.gov.cn)查询供应商信用记录，并截图打印查询结果；
2.4.8第2.2条特定资格条件所要求的资质文件；
2.4.9提供所投产品销售业绩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如销售合同或医院用户名单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；
2.4.10产品介绍、彩页资料、售后服务保证书以及供应商认为与项目相关的资料。
三、供应商须知
3.1不得干扰采购人的评审活动，否则将废除其投标。
3.2若未成交，本院无义务对各供应商做解释工作。
3.3应保证所有资料的真实性。如提供不真实的材料，无论其材料是否重要，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后果及法律责任。
四、响应文件要求
4.1供应商应当按照需求公告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，对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做出实质性响应，编制技术条款差异表，同时编制完整的页码、目录；
4.2响应文件一式两份，其中正、副本各一份（注：封面应注明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、联系人及电话，不需密封），报价一份（报价需密封）；
4.3报价仅为气瓶价格。
五、响应文件递交时限及联系方式
5.1递交时限：请于2023年7月18日下午5:00前将响应文件和报价交至招标办，逾期不再受理；
5.2递交地点：渝中区健康路1号（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急救大楼14楼14-5室）；
5.3联系人及电话：郭老师 63692226。
六、谈判时间及结果公示
6.1谈判时间及地点：另行通知
6.2采购人将评审结果报我院有权审批部门审批后，即以电话形式告之成交供应商，并在“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”官方网站（www.cq120.com.cn）上发布结果公告；
[bookmark: _GoBack]6.3采购人无义务向其他供应商解释未成交原因，响应文件概不退还。
